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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，省内各高校科协、中直及省属科研院所、省级医院科协，各相关单位：
为传承弘扬我省历代科学家的科学文化精神，增强全省科技工作者的本土认知与创新自信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文化自信，加快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实施“闽人智慧”近现代科学家题材专项调研课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课题要求
（一）研究对象。以籍贯或主要科技活动在福建，且在近现代时期（1911年以后）为科技进步、民生改善与国家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已故科学家为研究对象（调研课题名称自拟，如“福建近现代科学家——***的史料采集与研究”）。优先支持曾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（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）或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上具有公认重要贡献的科学家。
（二）研究内容。系统梳理考证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、生平事迹，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系统性知识探索、实践创新及重要著作、技术成果或理论建树等历史资料，总结其成长成才特点、科技贡献及科学精神内涵，展现具有福建特色的近现代科学家精神文化，彰显“闽人智慧”的科技维度。
（三）成果形式。形成不少于3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。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：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、生平事迹、科研活动历程、成长成才特点、科技成就、科技贡献、科学精神以及“闽人智慧”的近现代体现等方面。同时提交史料汇编（含年谱、重要文献目录、手稿书信照片选编、口述史料整理等在内的一手史料，要对关键史实进行交叉考证）作为附件。
（四）完成时限。2026年12月底前完成课题研究。
（五）成果归属。课题成果归福建省科协所有，课题承担单位及有关个人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公开发表有关成果。
（六）资助额度。每个项目资助额度为3万元。总资助项目数根据申报情况及专家评审结果确定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课题负责人及团队必须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，恪守科学道德，践行学术诚信，弘扬严谨务实的学风文风。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，在相关领域有较高学术造诣。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不得有到期未结题的省科协项目。
（四）课题团队年龄结构、专业结构、领域结构合理，具有开展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相关基础或条件，熟悉档案查阅、口述访谈等研究方法。
（五）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且不在项目管理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处罚期内。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须对申报信息真实性负责，承担相应后果。
三、申报方式和要求
（一）课题负责人自愿申报，通过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省内各高校科协、中直及省属科研院所、省级医院科协或省直主管部门推荐。
（二）请于2026年6月15日前将《福建省科协“闽人智慧”科学家题材专项调研课题项目申请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书》）签字盖章后（双面打印，一式三份）邮寄至指定地址，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（fjafsat@163.com）。
四、评审及立项
（一）省科协对《申请书》进行形式审查后，组织专家集中评审，择优确定项目承担单位。
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应在收到项目立项通知后，依照相关程序签订项目任务书、拨付课题经费。
（三）课题经费使用参照《福建省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福建省科协关于〈福建省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补充通知》等规定执行。
 
联系人：张老师，0591-86270646，86270612
联系地址：福州市东大路73号省直东湖大院2号楼省科协办公室（调宣部）516室（邮编：350001）
 
附件：福建省科协“闽人智慧”科学家题材专项调研课题项目申请书
 
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
2026年5月13日

